FAY R R RAE ST
114 B #3 %2095

ARG A TR A A B R G A B R L
2 (114 # &%ﬂ?}—?— %1565 ) » APt AT

2

F R ho R oTm & B k2 2] R FHR SR o do b L

i-‘ 0
FART o TR RREFLA £ R SATTER T B
o FALE S IR B P £ R 2

DEE R SEEHUE R SEED T EE SRR
3 2_ B £ Hp 1Y

/“

by

|

b

A

o
RN

X T Hp 0T 2 A2 % > @ 6 U
TR RIS RZE R F O FHATE RS & 2F A3
FATELID P AN E S FEFAESIE DR
P RHch B R R RRAI P ERE 2ap e > RER
EOBEAFEEFAE 2 FREF 0P P BEEEN
o0 iEAR2 & B B (Blde 75 ot B2 B (D 7
BRENZFZF28BFrME) BT Z2F2ZEHEARF-
TEMRTE 'S S FE N AC 4 2B Bt R BT R A A
2 % REREE HE . S

=
(w

%\A{&-’_
|



V-~

ARANAFEBTFIEF Rk P P22 FE > AulE AR
kS H e A T 2 BT AT ENF LA

FoRREREGA R LT WERET R A 4T
2R BRG] ARFPRLEG S Ly 0 B
BF X JRFA 0 A EEHE TSI R 77 ,fz?%ﬂ'l
Lz fEE T E AR AN R BRI B
FHRGE NG EEH 2 rfﬁ?%k 2 rt% £ 2] 41
T e MR LB E J?ﬂi"’r’ iz%’v477f"+%23iﬁif;”ﬁ
FEF ARG RG> Tz EJBB P E‘#Fé‘w mfb ! 'r’aiﬂl
AZLALPREN G ARARIIAERY 25 H2 ~ EdE
'ﬁ%£ﬂf?‘k%?%#ﬁ%%ﬁ‘”ﬁ% & o M FIR
Aorfedettdrrm 2 B2 R A BRE2E XY E L

ﬂ£4ﬁ9ﬁ$°
RAVEFEE FATTE S 178 > %031F ~ %511F %630 ~ %41
CIEN BRI A & L N

S % o+ W 114 & 3 ¢ 20 7
AE ¥ S e * 7T I APR
NP ABEPERAER o
e PRAF L R REERI0P o A adk RS RO
EAR) o
¢ ¥ 3 B 114 & 3 ’ 90 B
T MR
A RAAFRBTB/REFE- T
BB B & e R (WA (p (BREEFF P ) S S e N =
P F) B At
E R 5L i
Er |RE [ [Ere |RE |24 5 &
p oy |




(\ER)

pp 2%
%

I & F R a0 |l13#4 53 e% [50 113 113 [t U2 113 | [tk
ek 19p |13 AW PR |[E10 P | R |[E]1] 114# &
g F % 10873 B |h4 BF ("6 ELREAE Y

i E ¥ o |p 11455
1893 1893
e 5

2 EF R orb0p (11324 B s |55 (113|113 [y 113 114 [E |Fi %
e P 14p M13ERE BFr|ER [FE12 ke R |#2 114# R
s F % 14172 g |ral g4 HE®

5o ¥ |p E 904355
2376 2376
e 5

b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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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09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黃俊隆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俊隆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拘役柒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黃俊隆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6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聲請定易科罰金之標準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日，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甚明。再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法無明文，然其裁量仍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空間、法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為妥適之裁量。
三、查受刑人黃俊隆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分別經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罪刑並確定在案等情，有各該判決書、法院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稽。茲經檢察官就如附表所示之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又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是以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院因而於裁定前，通知受刑人如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有意見欲表達，可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惟受刑人迄今未為回復等情，有本院民國114年2月25日函文、送達證書及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等附卷可憑。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之犯罪態樣、侵犯法益，並考量各該罪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罪責原則及合併刑罰所生之效果等情，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53條、第51條第6款、第41
　　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王義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儀姍


　　　附表：受刑人黃俊隆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號

		罪　名

		宣 告 刑

		犯 罪 日 期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最後事實審

		


		


		確　定　判　決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備註



		


		


		


		


		


		法院

		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

		案號

		判決確定日期

		


		




		1

		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拘役30日



		113年4月9日



		彰化地檢113年度偵字第10873號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1893號

		113年10月4日

		彰化地院



		112 年度簡字第1893號



		113年11月6日

		是

		彰化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14號



		2

		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拘役50日



		113年4月14日



		彰化地檢113年度偵字第14172號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2376號

		113年12月31日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2376號



		114年2月4日

		是

		彰化地檢114年度執字第904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09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黃俊隆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俊隆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拘役柒拾日，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黃俊隆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

    ，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6款

    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

    裁定，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聲請定易科罰金之標準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

    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數罪併罰，分

    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

    ，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日，刑法

    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又

    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

    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甚明。

    再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法無明文，然其裁量仍

    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

    過程之各罪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

    、空間、法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

    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

    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為妥適之裁量。

三、查受刑人黃俊隆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分別經本院

    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罪刑並確定在案等情，有各該判決書

    、法院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稽。茲經檢察官就如附表所示之

    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予准

    許。又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

    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是以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除

    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

    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

    文，本院因而於裁定前，通知受刑人如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

    件有意見欲表達，可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惟受刑人

    迄今未為回復等情，有本院民國114年2月25日函文、送達證

    書及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等附卷可憑。本院審酌受刑人

    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之犯罪態樣、侵犯法益，並考量各該罪

    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罪責原則及合併刑罰所生之效果等情，

    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53條、第51條第6款、第41

　　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王義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儀姍



　　　附表：受刑人黃俊隆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號 罪　名 宣 告 刑 犯 罪 日 期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最後事實審   確　定　判　決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備註      法院 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 案號 判決確定日期   1 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拘役30日  113年4月9日  彰化地檢113年度偵字第10873號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1893號 113年10月4日 彰化地院  112 年度簡字第1893號  113年11月6日 是 彰化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14號 2 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拘役50日  113年4月14日  彰化地檢113年度偵字第14172號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2376號 113年12月31日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2376號  114年2月4日 是 彰化地檢114年度執字第9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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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俊隆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拘役柒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黃俊隆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6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聲請定易科罰金之標準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日，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甚明。再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法無明文，然其裁量仍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空間、法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為妥適之裁量。
三、查受刑人黃俊隆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分別經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罪刑並確定在案等情，有各該判決書、法院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稽。茲經檢察官就如附表所示之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又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是以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院因而於裁定前，通知受刑人如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有意見欲表達，可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惟受刑人迄今未為回復等情，有本院民國114年2月25日函文、送達證書及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等附卷可憑。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之犯罪態樣、侵犯法益，並考量各該罪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罪責原則及合併刑罰所生之效果等情，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53條、第51條第6款、第41
　　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王義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儀姍


　　　附表：受刑人黃俊隆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號

		罪　名

		宣 告 刑

		犯 罪 日 期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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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　定　判　決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備註



		


		


		


		


		


		法院

		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

		案號

		判決確定日期

		


		




		1

		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拘役30日



		113年4月9日



		彰化地檢113年度偵字第10873號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1893號

		113年10月4日

		彰化地院



		112 年度簡字第1893號



		113年11月6日

		是

		彰化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14號



		2

		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拘役50日



		113年4月14日



		彰化地檢113年度偵字第14172號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2376號

		113年12月31日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2376號



		114年2月4日

		是

		彰化地檢114年度執字第904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09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黃俊隆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俊隆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拘役柒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黃俊隆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6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聲請定易科罰金之標準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日，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甚明。再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法無明文，然其裁量仍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空間、法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為妥適之裁量。

三、查受刑人黃俊隆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分別經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罪刑並確定在案等情，有各該判決書、法院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稽。茲經檢察官就如附表所示之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又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是以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院因而於裁定前，通知受刑人如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有意見欲表達，可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惟受刑人迄今未為回復等情，有本院民國114年2月25日函文、送達證書及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等附卷可憑。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之犯罪態樣、侵犯法益，並考量各該罪合併後之不法內涵、罪責原則及合併刑罰所生之效果等情，經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53條、第51條第6款、第41

　　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王義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儀姍



　　　附表：受刑人黃俊隆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號 罪　名 宣 告 刑 犯 罪 日 期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最後事實審   確　定　判　決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備註      法院 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 案號 判決確定日期   1 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拘役30日  113年4月9日  彰化地檢113年度偵字第10873號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1893號 113年10月4日 彰化地院  112 年度簡字第1893號  113年11月6日 是 彰化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14號 2 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 拘役50日  113年4月14日  彰化地檢113年度偵字第14172號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2376號 113年12月31日 彰化地院  113 年度簡字第2376號  114年2月4日 是 彰化地檢114年度執字第904號 







